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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在禁化武组织第 107 届执理会

议题 6(c)“叙利亚化学武器销毁”下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出

于任何目的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立场一贯和明确。

叙利亚化武问题已延宕 10余年。2013 年叙加入公约，

积极配合技秘处，将国内化武运到境外完成销毁。在技秘处

和叙政府共同努力下，7项未决问题得以结案。中方对上述

积极进展予以肯定。

日前，技秘处和叙方又发布了有关进展报告。中方欢迎

技秘处和叙方近期举行第 28 轮技术磋商。叙方多次重申其

履行《公约》义务、同技秘处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日前就

未决问题提交了新一批解释材料。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无论存在多少未决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对话协商来解

决。中方鼓励双方保持合作势头，也呼吁所有各方为对话合

作营造积极良好氛围，共同推动早日解决未决问题。

关于“调查鉴定组”以及去年第 28 届缔约国大会通过

的涉叙利亚的决定，中方将在议题 6(g)下阐述立场。

中国代表团要求将此发言作为会议正式文件散发，并刊

载于禁化武组织公众网和内网。

谢谢主席先生。


